
妥善解决问题

关乎地方政府公信力

证券时报记者 张宇凡

就

2402

号地块存在的问题， 记

者近日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进行采

访。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刘小鹏

说， 海德置业多次打报告及到局里反

映

2402

号地块存在的问题， 国土局

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企业的诉求反映给

政府相关部门。 海口市政府也曾召集

了国土、 规划等部门进行专题研究。

但距离海德置业竞拍

2402

号地块并

交付竞拍保证金一年多了， 他也不能

解释为何相关部门还未对

2402

号地

块土地出让的问题做出最终意见。

苏艳艳律师认为， 政府要讲公信

力，

2402

号地块存在的问题是海口

市规划局和海口市国土资源局造成

的， 国土资源局理应退还企业的竞拍

保证金， 政府部门不应相互推诿， 海

德置业有权追索给企业造成的其他经

济损失。

海德股份董事长纪道林告诉记

者， 公司积极支持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 响应海口市政府开发长流新区的

号召， 专门成立了海德置业从事项目

开发， 但没想到以高价中标的地块控

规要求和规划条件会有瑕疵， 导致公

司巨额的资金投入未能见到效益， 耽

误了项目开发的最佳时机。 政府诚信

是考察一个地方投资环境的最好指

标。 作为上市公司， 海德股份一定会

采取各种措施， 竭尽全力维护投资者

利益。

据记者了解， 为推进国际旅游岛

建设， 海口市政府近期不断加大招商

引资的力度， 出台新的优惠政策和措

施， 鼓励岛外企业到海口投资。 政府

部门一方面下大力气引进岛外企业，

另一方面， 却对已在岛内投资的企业

碰到的实际问题迟迟未予解决， 两者

着实矛盾。 海德股份作为上市公司，

其利益涉及全国的千万投资者， 证券

时报记者将对海德股份买地事件的进

展进行跟踪报道。

B2

2012

年

8

月

23

日 星期四

主编

：

周边 编辑

：

刘骏 电话

：

0755-83514103

Special Topic

专题

中标地块遭遇乌龙规划 海德股份交钱容易退钱难

证券时报记者 张宇凡

海口西海岸， 地势较高， 海波熠

熠。 在距海岸线不到

1

公里的地方，

分布着一栋栋四五层楼高的新建筑

群， 有序而舒展， 四周是一片片还未

开发的空地， 这便是海口市政府新的

行政办公中心。 新的市政府行政办公

中心虽然距海口老市区

10

多公里，

但海南获批进行国际旅游岛建设后，

行政中心附近的土地， 已成为海南房

地产开发商眼里的香馍馍。

2011

年

6

月

14

日， 海口市国土

资源局在海南当地报纸发布 《海口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11)

第

05

号公告， 挂牌出让海口

市滨海大道南侧长流起步区

2402

地

块， 用地性质为商业、 商务办公用

地。 由于该地块位于海口市新的行政

中心， 出让年限为

40

年， 因此吸引

了包括海德股份 （

000567

） 在内的众

多海南房地产开发商目光。

成功拍地

作为海南专业从事房地产开发的

上市公司， 在海口开发的项目售罄

后， 海德股份一直在寻找机会获取新

的土地储备。

2011

年

7

月

15

日， 在海口市国

土资源局、 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组织

的海口市

2011

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拍卖会上， 海德股份下属

全资子公司海南海德置业投资有限公

司， 参加竞标

2402

号地块国有土地

使用权。

该地块规划要求容积率

≤3.232

，

建筑密度由

≤25%

， 绿地率

≥35%

，

建筑限高

≤60

米， 配建机动车位

≥

445

个。 其他规划设计条件要求按照

海口市规划局市规函 【

2011

】

674

号

文执行。

用地面积仅

20.65

亩的

2402

号

地块， 起拍价为

345

万元一亩。 在支

付了

2138

万元的竞买保证金后， 经

过激烈竞争， 海德置业最终以每亩

733

万元价格竞得该地块的土地使用

权， 每亩成交价超出起拍价

112%

，

成交总价款高达

15143

万元。 竞拍成

功后， 海德股份与海口市国土资源

局、 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签订了 《海

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

交确认书》， 约定挂牌出让成交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并按出让合同规定支付土地出让金。

海德股份对该地块可谓是情有独

钟。 几年前在海口中心区成功开发

“耀江花园” 项目后， 海德股份房地产

品牌形象迅速提升。 但由于没有新的

土地储备， 其房地产开发速度大受影

响， 甚至影响到其业绩。

2009

年海德

股份每股收益

0.09

元，

2010

年上升到

0.17

元，

2011

年则下降为

0.0088

元，

今年一季度每股收益亏损

0.004

元。

海德置业成功竞得

2402

号地块，

被海德股份视为启动新项目开发的契

机， 并被寄予厚望， 为上市公司未来

几年业绩发展提供支持。 不过， 一纸

乌龙规划， 令海德股份买地梦碎。

乌龙规划

成功竞得

2402

号地块后， 海德

置业组织设计单位对中标地块进行设

计测算， 却发现公告指标与海口市规

划局招标文件规划设计条件中的具体

指标有重大矛盾。

该地块的土地面积

13766.67

㎡，

按照挂牌出让公告容积率为

3.232

，

可建建筑面积为

44499

㎡。 但由于规

划设计指导中第

3

条规定 “用地内裙

楼和塔楼的建筑基底面积应分别小于

总用地面积的

25%

和

15%

”， 参照规

划设计指导意见测算， 可建建筑面积

仅为

35100

㎡， 两数据相差近

9400

㎡， 差距高达

21.12%

。

根据海德置业与海口市国土资源

局、 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签署的成交确

认书， 若不能按规定时间签署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并支付土地出让金， 竞买人

的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而且竞买人还必

须按成交价支付

20%

的违约金。

2011

年

7

月

22

日， 在土地使用

权合同正式签署约定日期前， 海德置

业分别向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和海口市

规划局提交了 《关于请求落实挂牌出

让土地中规划设计指标的紧急报告》，

要求落实挂牌出让土地公告的相关指

标问题。

2011

年

8

月

11

日， 海口市规划

局复函海德置业， 称核定后的容积率

仍为

≤3.232

， 但同意将

2402

地块的

建筑密度由

≤25%

调整为不大于

27%

；

2011

年

8

月

30

日， 又函告海

德置业， 将建筑限高指标由

≤60

米

调整为不大于

70

米。

但是， 按照海口市规划局调整后

的用地规划指标， 该地块的总建筑面

积仍未达到容积率要求。 此后， 海德

置业多次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和海口

市规划局沟通， 但两部门未能就该地

块的控规要求和出让容积率指标的矛

盾做出明确解决意见， 令海德置业如

期签署土地转让合同的愿望落空。

海德股份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陈金弟向证券时报记者称， 国土资源

部门向市场提供的土地应该是没有瑕

疵的， 就像到汽车专卖店买车， 我们

买的是

2.4

排量的车子， 但专卖店给

我们提供的却是

1.6

排量， 虽然同是

一种品牌， 但排量不同， 性能和价格

完全就不是一回事了。

2402

号地块

的规划条件与招标设计的具体指标出

现重大矛盾， 说明规划部门工作出现

了纰漏， 而国土资源部门也未履行尽

职审核的责任。

退钱也不行

海德股份认为， 对于乌龙规划的

问题， 海口市规划局在给海德置业的

两次复函中， 虽然分别调整了规划指

标， 使得

2402

号地块可以建

42126

㎡， 但与容积率

3.232

规定建筑面积

仍然相差

2367

㎡。 而且， 规划指标

调整后， 该地块建成后将变得拥挤，

小区品位降低， 商业价值大打折扣。

2011

年

8

月

23

日， 海德置业提

出请求终止

2402

地块交易， 之后又

向海口市国土资源局提出退还竞买保

证金要求。

2011

年

11

月

16

日， 海口市国

土资源局函告海德置业， “为解决

2402

号地块供地存在的问题， 市政

府召开专门会议明确由海口市规划局

牵头， 在遵行建筑总量不变且公告周

边用地无异议的前提下， 启动

2402

号地块建筑限高的论证和审批程序。

你司是否同意上述处理意见， 请予以

明确并书面函告我局， 以便我市开展

该地块建筑限高的论证和审批工作。

若你司同意上述处理意见， 即在保持

2402

号地块建筑总量不变、 建筑限

高满足建设需要且经公告周边用地单

位无异议后， 应立即按挂牌成交结果

与我局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配

合办理用地手续”。

海德置业

2011

年

11

月

25

日向海

口市国土资源局提交报告称， 由于未

能解决

2402

号出让地块控规要求与容

积率相矛盾的问题， 导致公司未能按

期签署土地出让合同， 责任不在公司。

由于规划指标调整仍未到位， 后期调

整建筑限高的公示、 论证在时间上与

最终结果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为

保证投资人的利益， 坚持要求终止

2402

号地块交易并退还竞买保证金。

海南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苏艳艳

认为， 虽然海口市规划局两次调整了

2402

号出让地块的规划设计条件，

但出让地块的用地建设指标仍与土地

出让公告不符， 海德置业不与海口市国

土资源局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未违

约。 对此，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应依法承

担违约责任。

一女二嫁

陈金弟告诉记者， 从土地成交之日

算起， 时间已过去一年有余， 由于

2402

号地块规划设计存在问题， 海德

置业多次找国土局反映情况， 相关负责

人也承认， 当初是急于推出土地， 由于

时间紧迫， 没有认真审核， 才导致指标

不一致， 犯了一个不该犯的低级错误。

但对海德置业要求终止该地块出让交易

及退回竞拍保证金的请求， 海口市国土

资源局至今仍未有回复。

竞拍保证金迟迟不能退

回的问题， 已引起深

交所的重视， 并为此

还向海德股份发出了

问讯函。

令陈金弟想不到

的是， 在海口市国土

资源局

2012

年

4

月

24

日举行的 “

2012

年海口市优势土地项

目推荐会” 上， 竟然

发现了

2402

号地块

也被赫然列入其中！

陈金弟说， 海德

置业

2011

年已成功竞得

2402

号地块，

并支付了

2100

多万元的竞拍保证金，

但由于该地块

2011

年的招标拍卖公告

条件与规划设计条件要求相矛盾， 海德

置业一直未正式签署土地出让合同。

陈金弟告诉记者， 海口市国土资源

局在未与海德置业达成

2402

号地块问

题解决方案的前提下， 将该地块又一次

拿到推荐会上向投资者作项目推荐， 一

旦该地块重新被挂牌拍卖， 将严重侵害

海德置业的权益。

规划指标又变

根据海口市国土资源局提供的资

料，

2402

号地块

2012

年新的规划条件

和要求为： 容积率

≤3.0

， 建筑密度

≤

25%

， 绿地率

≥35%

， 建筑限高

≤60

米， 配建机动车位

≥445

个。

此规划要求与

2011

年

6

月

14

日海

口市国土资源局 《挂牌出让公告》 相

比，

2402

号地块的土地用途、 出让年

限、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建筑限高、 配

建机动车位都没变化， 只是容积率由

≤

3.232

变为

≤3.0

， 减少了

0.232

。

但与海口市规划局

2011

年

8

月曾

两次致函海德置业， 同意将

2402

地块

的建筑密度由

≤25%

调整为不大于

27%

， 将建筑限高指标由

≤60

米调整

为不大于

70

米的文件表述相对照，

2402

号地块

2012

年新的规划条件和要

求中， 建筑密度少了

2%

， 建筑限高少

了

10

米， 差异非常明显。

海南房地产行业的专业人士、 海南

祥阁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陈峰认

为， 海口市规划局

2011

年两次给予海

德置业的复函， 分别对

2402

号地块建

筑密度和限高进行调整， 说明规划局已

经承认该地块挂牌出让时规划条件要求

中存在问题。 而

2012

年海口市国土局

举行的 “优势土地项目推荐会”， 将

2402

号地块容积率由

2011

年的

≤3.232

公开修正调整为

2012

年的

≤3.0

， 这等

于再次公开证明了原来的控规要求和设

计条件确实存在错误。

陈金弟说， 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向

社会公开提供的 “

2012

年海口市推荐

土地项目” 资料可以看出， 对

2402

号

地块新的建筑密度和建筑限高规划要

求， 依然维持了该地块

2011

年挂牌出

让时的规划要求。 这也就意味着， 海口

市规划局

2011

年

8

月两次致函海德置

业将建筑密度由

≤25%

调整为不大于

27%

、 将建筑限高指标由

≤60

米调整为

不大于

70

米的规划指标， 并未在

2012

年该地块项目推荐中被采纳。 规划部门

对同一地块的规划指标为何给企业是一

个版本， 而公开提供给社会的又是一个

版本？ 规划显然变来变去、 前后矛盾？

据了解， 土地控规要求是经地方人

大审核通过的， 不能随意变更。 如果确

有需要， 必须履行法定程序， 报请人大

批准同意。

倘若当初海德置业按照海口市规划

局给公司复函的调整后的规划指标进行

开工建设，

2402

号地块项目建成后的

建筑密度和限高必然超过政府

2012

年

土地项目推荐中对该地块的最新规划要

求， 超出规划建筑的部分将是违章建

筑， 根据法律， 违章建筑必将被拆除或

遭到政府部门的重罚。

对此， 陈金弟表示， 每每想到可能

出现的这一后果， 便心有余悸。

� � � �编者按

：

一年前成功竞得海口行政中心区域

2402

号地块土地使用权

，

没想到带给海德股份的却是一场噩梦

。

由于规划指标出现

“

乌龙

”，

导致该地块实

际可建建筑面积比拍卖公告少了

9400

㎡

，

海德股份因此无法及时签下土地转让合同

。

一年多过去了

，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发现

，

规划指标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

海德股份缴纳的拍卖保证金也没有退还

。

◆2402

地块的土地面积

13766.67

㎡， 按照挂牌出让公告容积率为

3.232

， 可建建筑面积为

44499

㎡。

◆

据规划设计指导规定 “用地内裙楼和塔楼的建筑基底面积应分别小于总用地面积的

25%

和

15%

” 测算， 可建建筑面积为

35100

㎡， 与公告规划相差近

9400

㎡。

◆2011

年

8

月

11

日， 海口市规划局复函海德置业， 称核定后的容积率仍为

≤3.232

， 但同意将

2402

地块的建筑密度由

≤25%

调整

为不大于

27%

。

◆2011

年

8

月

30

日， 海口规划局函告海德置业， 将建筑限高指标由

≤60

米调整为不大于

70

米。

◆2012

年土地推介时新规划为： 容积率

≤3.0

， 建筑密度

≤25%

， 绿地率

≥35%

， 建筑限高

≤60

米， 配建机动车位

≥445

个。

土地规划

④

①

②

③

①

海德股份办公楼

②

海口国土资源局

③

海口行政中心附近一楼盘打出的广告

④2402

号地块目前依然一片荒芜 张宇凡

/

摄 翟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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